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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

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的通知
达市府发〔2025〕6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达州高新区管委会，达州东部经开区

管委会，市级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现将《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达州市人民政府

2025年 6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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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充分发挥财政科技资金的

激励引导作用，鼓励全社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，不断壮大科技型

企业群体，结合达州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强化创新主体培育

（一）支持培育科技型企业。对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

业，且上一年度认定的销售收入 1 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 30

万元一次性奖励；2000万元（含）—1亿元的，给予 20万元一

次性奖励；2000万元以下的，给予 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通过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，给予 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首次认定

的省级瞪羚企业给予 3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支持科技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对科技型企业研发投

入同比增长 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 50万元一次性补助；

对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1000 万元以下且增速超 5%

（含）的，按新增部分 5%给予一次性补助。

（三）支持组建高水平创新联合体。鼓励行业骨干企业联合

高校院所等组建创新联合体，开展重大科技项目联合攻关。对经

国家、省批复组建的创新联合体，在科研项目、人才培养等方面

给予优先支持。

二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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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支持中试研发平台培育。鼓励科技型企业聚焦

“3+3+N”重点领域建设概念验证、中试熟化、小批量试生产等面

向社会开放的概念验证中心、中试平台，对建成并认定为省级中

试研发平台且设施设备投入在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按设备购置

费用的 15%最高给予 100万元一次性补助。

（五）支持开展技术转移活动。支持企业独立创办或与其他

社会力量联合兴办综合类技术转移机构，鼓励在达成立国、省级

技术转移机构的分支机构，对获批为“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”

的单位，给予 1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省科技厅评定为优秀等次的

省级技术转移机构，给予 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六）加大科技金融对企业成果转化的赋能力度。设立达州

科技创新引导基金，按照“投早投小投硬科技”原则，专注投资未

来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处于种子期、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。鼓励

各县（市、区，含达州高新区、达州东部经开区，下同）联合创

投机构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，重点投向具有市场前景且成熟度

较高的实验室成果、中试研发、颠覆性技术等项目，并支持相关

成果在市域内企业转化。

三、强化科技人才支撑

（七）支持科技型企业引育创新人才（团队）。鼓励建有省

级及以上创新平台的科技型企业从省内外高校院所及头部企业

引进高端人才（团队）担任创新平台负责人。对国、省级重点实

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年度考核评估中获得优秀等次的依

托单位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国、省级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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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技园或孵化载体（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星创天地）

在年度考核评估中获得优秀等次的运营单位，分别给予 10万元、

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八）强化创新人才（团队）入企服务工作保障。对全市统

一选派且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博士专家、市级科技特派员，

每年分别给予 1万元/人、0.5万元/人工作经费补助，工作经费由

选派单位统筹管理、专款专用。对考核为优秀等次的博士专家、

市级科技特派员，在科研项目方面给予优先支持。

四、强化政策落实保障

（九）本政策措施按照相关程序报审，经市政府审批同意后

下达相应奖补资金。第（一）至（七）项所需资金从市级财政科

技资金列支，第（八）项所需资金通过“一事一议”方式单独报批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在收到奖补资金后，应根据

相关规定及时将奖补资金拨付到位。

（十）本政策措施自 2025年 6月 25日起试行，有效期 2年。

若与市级其他相关政策重复或者类同的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

执行，本政策外的已有激励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各县

（市、区）可参照本政策措施，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政策措施。


